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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5 月 6日，新闻晨报 2版刊登
了《“断头路”上一堵墙隔开两小
区 10 年了》一文，报道了“断头
路”民府路上有一堵墙，隔开杨浦
区和宝山区两区居民 10 多年了，
居民们都很纳闷：贯通为何那么难？

6日，宝山区相关部门回应称，
这堵墙不是宝山区的，他们不方便
拆除。杨浦区建管委相关负责人则
表示，目前民府路贯通的确有难度。
但是，杨浦区已经有了具体的工作
计划，为该路段贯通做准备。

昨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民府
路、政青路口，进入这家门牌号码为
“民府路 1301 临”大院子，发现里
面停满了施工机械。
目前，该场地为上海普亮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后文简称“普亮市
政”）的办公场地和员工生活区。据
天眼查提供的企业信息显示，这家
公司注册地址为杨浦区国权路 91
弄 5号底层。公司人员规模小于 50
人，参保人数为 5人。

据院内的公司员工告诉记者，
他们是受某单位委托，在新江湾城
这一带做道路施工的。
该员工告诉记者，从施工开始，

这家公司就一直把这里当作驻地，
至今大约有 10年了。目前，工程基
本结束，但是由于民府路没有贯通，
成为断头路，他们也就暂时没有搬
走，“只要相关部门让我们搬走，我
们就会搬走”。
记者问：这里是市政道路，你们

圈占道路，是否有相关部门的批准？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公司负责人外
出开会，他不方便回答。

昨天上午，杨浦区建管委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新闻晨报·周到记者
采访时坦言，目前民府路贯通的确
有难度。但是，杨浦区已经有了具体
的工作计划，为该路段贯通做准备。
建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民府路东侧被圈占的场地将移交给
杨浦区，届时普亮市政也将进行搬
离。
接下来，纬二河的河道要按照

规划落实到位。考虑到通行安全，目
前埋在河道里的箱涵都要挖起来，
先让河道贯通，然后再协调交通委、
规土、水务以及交警等部门，制定道
路贯通的过渡性方案，与民府路西
侧的宝山段对接。

“道路通行必须要符合安全标
准。如果先考虑人和非机动车通行，
也要制定规划，还要预留以后的拓
宽空间，这不是一个区能完成的。”
该负责人表示，杨浦区和宝山区相
关部门为此一直在进行积极协商。

该负责人指着图纸告诉记者，
道路贯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照
规划，民府路西侧宝山境内有两栋
楼在红线内，需要动迁：“我们施工
需要按照规划来，即便制定暂时性
规划，也要主管部门审批通过，才能
有资金动工。而方案能否审批下来，
相关部门也要考虑工程经济的合理
性。”

■《“断头路”上一堵墙隔开两小区 10年了》追踪报道

杨浦：已制定具体计划为贯通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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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翟臖

昨天上午 9 时许，在上海二
中院的庭审现场，到庭作证的证
人在法庭上庄严地宣读了保证
书。承诺自己所说的一切，句句属
实。

5 月 1 日，新修订的《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
施行。新修订的《规定》首次规
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在作
证之前签署保证书，并在法庭上
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今日出现在
庭审现场的证人宣读、签署具结
书环节，是新规的一次生动应用。

这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本市某高校将两间商铺租赁
给高先生，高先生再分别将商铺
转租给第三方经营便利店、小吃
店等。
双方合作多年后，2018 年校

方要求收回房屋，而此时高先生
与第三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尚未
到期，其因提前终止合同而向第
三方支付了赔偿金。
高先生认为，校方此举属违

约，应当给予赔偿。一审法院判
决，学校应当赔偿高先生 33 万
余元。校方不服，上诉至上海二中
院。
尽管被上诉人高先生一方已

经委托了律师参与庭审，但高先
生作为本案租赁合同签订、履行
及解除的亲历者，且其在一审中
提供的证据存有矛盾之处，为了
查明案件事实，上海二中院要求
高先生到庭陈述案情细节。

此次新证据规定第 65 条新
增“法院应当在询问前责令当事
人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内
容”的规定，庭审开始不久，高先

生即根据审判长的要求签署保证
书，并当庭进行了宣读。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

焦点集中在租赁期限上，而约定
租赁期限的关键证据 《转租证
明》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审查，
且校方对高先生的实际损失持有
疑议。
此前，双方在庭前都申请了

各自证人出庭作证，合议庭经审
查与案件事实存有关联性，均予
以准许。庭审中，根据新规第 71
条规定，在证人被传至法庭后，法
庭首先核对了证人信息，要求证
人在保证书上签名并当庭宣读保
证书的内容。随后，证人开始正式
作证。

“当事人、证人郑重地当庭
宣读保证书，能增强他们的内心
的威慑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
起内心的自觉和正义感。也可以
更加清晰地了解签署保证书后虚
假陈述的后果，使他们内心不愿
意也不敢作虚假陈述，以确保当
庭能够做出如实陈述。”本案承
办法官王晓梅介绍，新规这一举
措有助于推动诚实信用原则的落
地。
庭审中，两位证人在作证时

均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脱稿”讲
述了事情的经过。据悉，新证据规
定对此亦有规定，即证人作证时
不得以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材料
的方式陈述证言。
这一规定体现了直接言辞原

则，证人出庭作证应当陈述其亲
身感知的事实，如果证人仅是宣
读事先准备的书面材料，则与提
交书面证言无异，不能避免书面
证言存在的弊端。”王晓梅介绍。
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

中。

证人宣誓现身上海法院
从此作证不能照本宣科

●

我作为本案证人，我保证向法庭据实陈述
证言，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罚款、拘留，乃
至刑事处罚，特此保证。
“

”

证人在庭上进行宣誓 /受访者供图

目前，圈占一段民府路的大院内停着施工机械。 /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杨浦区的工作人员指着图纸表示若要贯通，红线内的两栋建筑需动迁。 /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